数字创意学院团员发展量化考核细则
根据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》和《中共共产主义青年团发展团员工作细则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数字创意学院实际，制定本量化考核细则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入团积极分子出现以下情形者给予一票否决
（一）未完成8学时的团课学习的；
（二）考察期间必修课挂科的；
（三）考察期间违反校规校纪受到纪律处分的；
（四）考察期间未完成20小时志愿服务时长的。
二、团员发展采用累加积分制，具体如下
（一）政治素养：思政课平均分95分及以上，得10分；90-95分得5分，85-89分，得2分。考察期间青年大学习完成率100%不加分，少做一次扣10分。
（二）综合素质测评G：班级前1/12，得20分；前1/6，得15分；前1/3，得10分；前1/2，得5分。
（三）学习成绩G2：班级前1/12，得10分；前1/6，得8分；前1/3，得5分；前1/2，得2分。
（四）志愿服务：曾参与学校立项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项目加5分，担任团队负责人加10分。
（五）平时表现：担任学生组织主要负责人、班长、学生竞赛团队负责人，得5分；担任其他干部，得2分。考察期间，旷课1次，扣5分；获评文明宿舍次数在总分上直接累加。
（六）各级各类竞赛：国家级竞赛一二三等奖按20、15、10分值进行赋分；省级竞赛一二三等奖按15、10、5分值进行赋分；市级竞赛一二三等按10、5、3分值进行赋分；校级竞赛一二三等奖按5、3、1分值进行赋分（校级竞赛仅指奖状上盖有“中共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”“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”或“共青团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”印章的，其它印章不予认定）。
（七）荣誉称号：国家级荣誉称号，得20分；省级荣誉称号，得15分；市级荣誉称号，得10分；校级荣誉称号，得5分（校级荣誉称号仅指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团员、优秀团干等）。
